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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请求在第六十九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补充分项 
 

 

  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 
 

 

  2014 年 8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敬，并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4 条的规定，谨请求在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议程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的项目内列入一个题为“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的补充分项。 

 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的规定，随函附上关于该事项的一份解释性

备忘录(见附件一)和一项决议草案(见附件二)。 

 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团谨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文件

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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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原件：英文] 
 

  解释性说明 
 

 

 《外层空间条约》(1967)确认，为和平目的利用和探索外层空间符合人类共

同利益。该条约规定，必须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发展外空活动，

外空活动必须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合作与相互谅解为宗旨。 

 《外层空间条约》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

仅仅依靠该条约还不足以充分管控这个问题，因为该条约没有明文涵盖常规武器

或技术的新发展。 

 鉴于存在利用外层空间促进国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广泛可能性，对在外层空

间放置武器感到关切是合理的。 

 1985 年以来，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一直包括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议题。在

这方面，中国和俄罗斯联邦于 2008 年联合提出了一项条约(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

武器条约)提案，供裁决谈判会议成员国审议。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大会决议传统序言部分确认，谈判缔结一项或

多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国际协定仍然是裁军谈判会议的优先任务，并特别提

到，“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在裁军谈判会议介绍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条约草案。 

 2014 年 6 月 10 日提出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条约更新版，其中反映了有关

国家的提议，新版本增添了动力，推动进一步开展关于该条约草案的工作。 

 由于出现僵局，在通过裁决谈判会议工作方案方面未能取得进展，这个问题

尚未解决。 

 2004 年 10 月 5 日，俄罗斯联邦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第一委员会发言时承

诺，俄罗斯联邦将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种类的武器，并呼吁所有国家做出

同样的承诺。 

 自 2005 年以来，阿根廷、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巴西、古巴、印度尼西亚、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斯里兰卡和塔吉克斯坦已正式实施“不首先放置”

政策。 

 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关于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

的第 68/50 号决议以及相关政府专家组的最后报告，决议和报告都注意到实施“不

首先放置”政策的各国家所作的努力。 

http://undocs.org/ch/A/RES/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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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如果国际社会最广泛地实施这一政策，则将极大地促进加强国际

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们认识到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的紧迫性，提出题

为“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的决议草案，供第一委员会审议。 

 我们认为，如果通过“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决议，将促进“不首先

放置”倡议的全球化，使其成为真正普遍遵守的政治承诺。 

 可将该倡议视为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文书道路上的临时措施，这样一项

文书将防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种类武器，从而促进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

空间，加强外层空间活动的安全和可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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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决议草案 

[原件：英文] 

  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 
 

 

 大会， 

 认识到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 

 严重关切出现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并铭记 1967 年 1 月 27 日《关于

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第 3 和第 4

条的重要性， 

 意识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将能够解除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一项严重威胁， 

 重申应进一步审查各项措施，努力达成协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又重申，仅靠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不足以保证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

赛，而且需要巩固和增强该制度， 

 在这方面，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了防

止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和对外空物体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1
  

 考虑到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是上述条约草案的组成部分， 

 回顾其以往各项决议，包括 1990 年 12 月 4 日第 45/55 B 号和 1993 年 12 月

16 日第 48/74 B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确认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是实现防止

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目标的手段，因而具有重要性， 

 注意到若干国家2
 关于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的政治声明的重要性， 

 1. 重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目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重申各国愿意促

进实现这一共同目标； 

 2. 重申，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多边谈判论坛，负有酌情谈判达成关于防

止外层空间一切军备竞赛的一项或多项多边协定的首要责任，并着重指出，在达

成此种协定之前，可采取其他措施，促进确保不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 

 3. 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航天国家考虑履行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政

治义务的可能性，并考虑作出适当的公开宣示； 

 4.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题为“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

武器”的项目。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CD/1985。 

 2 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巴西、古巴、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斯里兰卡。 

http://undocs.org/ch/A/RES/45/55
http://undocs.org/ch/A/RES/48/74

